
昌宁县卡斯镇财政所关于昌宁县卡斯镇

人民政府2021年部门预算的批复

昌宁县卡斯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财政所对你单位上报的2021年部门预算按程序进行了审核，并经镇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，现将2021年部门预算批复给你们。

预算安排

详见《昌宁县卡斯镇人民政府2021年部门预算批复情况表》。
相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执行部门预算

各部门（或单位，下同）是本部门的预算执行主体，负责本部门的预算执行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。各部门要按照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他相关规定，严格执行预算。

1.加强预算约束。各部门应当加强对预算收入和支出的管理。不得违反规定，多征、提前征收或者减征、免征、缓征应征预算收入，不得截留、占用、挪用或者拖欠应当上缴国库的预算收入。各部门的支出必须按照预算执行，不得虚假列支，不得擅自改变预算支出的用途；应当按照预算科目执行，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、预算级次或者项目间的预算资金的调剂。各部门应当按照规定，对本部门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。

2.坚持勤俭节约。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坚持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按照要求，严格控制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压缩一般性支出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公开

1.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部门和信息外，各部门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﹝2014﹞36号）文件要求，认真做好预算公开准备工作。镇本级各部门在财政部门批复部门预算后，在20个工作日内公开部门预算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

2.涉密单位暂不公开部门预算，但需按规定公开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

3.公开的方式。包括政府或部门门户网站、政府公告、新闻媒体等。各部门按规定公开部门预算后，在3个工作日内将公开的方式及网址报送县财政局预算科。

（三）经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具有法律效力，各部门和机关单位必须切实加强管理，严肃财经纪律，严格预算约束，厉行节约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昌宁县卡斯镇人民政府2021年部门预算批复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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